
 

 

新竹市立建功高中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

五、社團成立 

(一)學生申請成立之社團應符合： 

1.有教育上之意義 

2.能恆續展開社團活動 

3.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 

4.數量在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內 

(二)社團成立申請每學年以受理一次為原則，申請期限為每學年第二學初至三月底前提

出申請。 

(三)須有本校師長 1 人及學生 15 名以上之連署，由發起人填具申請表，檢附社團組織章

程草案、課程計畫、社費收取運用計畫與指導老師、幹部名冊等資料，向學生事務處

申請成立。發起人須為社團成立後之當然社員。 

(四)社團章程應至少有以下內容： 

 1.社團名稱 

2.宗旨 

3.社員資格及新社員申請入社手續（以本校學生為限） 

4.社員的權利和義務 

5.組織系統及各部門之執掌 

6.社團負責人及其工作人員之任免方法、程序與任期 

7.社團指導老師（人員）之聘請建議 

8.會議程序 

9.經費來源與運用 

10.通過章程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

(五)社團成立申請表規定格式須詳實填具完備，組織章程不得與校規牴觸，擬籌備之社

團若其宗旨不適當、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或限於其他因素，學務處得於初審階段不准予設

立。 

(六)如符合成立資格，經審查委員會議審查並陳校長核定後，方得籌備成立事宜與公開徵

求社員。 

七、社團指導老師（人員） 

(一)社團指導老師應優先邀請校內教師擔任。若邀請校內老師有困難的社團，先由學務

處協調校內教師擔任。有外聘師資必要者，再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

一，依序聘任，並核發聘書： 

1.合格教師。 



 

 

2.大學以上相關系、所畢業或在學學生。 
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，或參加中央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政

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者。 

4.未具備前三款資格，而有特殊專長者。 

外聘之體育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，由學校就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依序聘任，並核

發聘書： 

1.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。 

2.具體育（運動）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力檢定、競賽證明。 

(二)每一社團，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，核發聘書，聘期為一學年為原則；有特殊情

形者，得視教學需要，分組上課。若有社團指導老師因故無法繼續擔任，可改遴聘其

他校內、外老師接任該社團指導老師。（若有特殊原因需更換社團指導老師，經學

務處同意後始得更換。） 

(三)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，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

基準辦理。 

(四)校外人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或協助教學活動，須依本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

辦理，必先查閱其是否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調查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。若

查證結果有犯罪紀錄將不予聘任，現任者將予以解任並報請主管機關處理。 

(五)社團指導老師之職 

1.社團活動課程入班指導社團活動，掌握學生出缺情形。 

2.指導與輔導社團幹部，擬定各項社團活動與教學計畫。 

3.帶領或協助社團參加活動，並負責學生之安全與紀律。 

4.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之重大意外事件，並通報學校。 

5.簽證社團申辦各項校內外活動。 

6.列席與指導社團相關會議。 

7.督導社團經費收支與運作。 

8.輔導社團出版文宣刊物。 

9.指導社團評鑑與幹部交接。 

(六)社團指導老師因故未能指導社團活動課程時，須事先填寫代課申請單，安排代課老師， 

會簽學務處活動規劃組，以利代課鐘點費的申請。 

 



 

 

學生社團(組織)成立申請書 
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社 團 名 稱  

成 立 宗 旨 

 

成 立 時 間 預計於  115  學年度第  1  學期起正式成立 

檢 附 文 件 

□ 一、課程內容、活動短中長程計劃（請參社團章程內容） 

□ 二、學生社團成立連署單(僅限高一同學，至少 15人) 

□ 三、指導老師資料 

申 請 人 

班 級  座 號  姓 名  

學 號  連 絡 電 話  

指導老師簽名  申 請 人 簽 名  

活 動 組 組 長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

 

 

 

 

  

⚫ 收件時間：115 年 2 月 23 日（一）至 3 月 31 日（二）16:00 前，請備齊檢

附資料送至學務處活動組。 

⚫ 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請洽學務處活動組。 

 



 

 

學生社團成立連署單 
《連署注意事項》 

一、 連署人請親自簽名。 

二、 因涉及 115學年度社團營運情形，僅限高一同學連署，至少 15人。 

二、一旦社團獲准成立，連署人須參加該社一學年，中途不得任意退出。 

社團名稱  

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(本人簽名) 

1.     

2.     

3.     

4.     

5.     

6.     

7.     

8.     

9.     

10.     

11.     

12.     

13.     

14.     

15.     

本校教師簽名（1名）  

 


